[bookmark: _GoBack]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公費生教學演示活動辦法
111年1月19日召開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培育與輔導要點」以及「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公費生面試規定」來訂定之。
2、 本系所培育之公費生畢業前應於實習完成之前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教學實務能力鑑測或本系所辦理的教學演示活動。
3、 本系所舉辦之公費生教學演示活動，規劃上學期訂於11月、下學期訂於5月辦理現場試教。
4、 公費生最晚應於上學期九月底或下學期三月底提出當學期教學演示活動申請表。（附件一）
5、 教學演示評審委員之組成，由系主任邀請該年度本系師資培育組委員2位，以及校外第三方委員一位參與觀課議課。
6、 教學演示範圍以國小五六年級教材為主，版本及單元由當學年度時之本系師資培育組召集人及系主任共同抽籤之，並於教學演示活動日期前一個月公告於外國語言學系網頁。
7、 教學演示當天，公費生應提供評審委員教學演示之教案。教案內容應包含一節課的課程內容為原則、教學主題、設計理念、能力指標、核心素養、教學目標、單元教學節次、教學內容架構、教學流程、教學方法或策略、教學評量、教學參考資料來源等。格式請見附件二。
8、 教學演示十五分鐘，並提供每位評審5分鐘講評時間。
9、 評分標準參照「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公費生教學演示指標」。（附件三）
10、 通過教學演示之公費生，本系提供教學演示通過證明。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公費生教學演示活動申請表附件一


	姓名
	年級及學號
	分發之國小(含縣市)

	


	


	



	專長資格
	







簽 名：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

------------------------------------------------------------------------------------------------------
(以下由本系填寫)

演示日期：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評審委員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系主任：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
公費生教學演示教案(參考格式)附件二

	教學主題
	

	科目名稱
	

	適用年級
	

	教學對象分析
	

	設計理念
	

	教學準備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具體目標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量

	
	壹、準備活動
	
	
	

	
	貳、發展活動
	
	
	

	
	參、綜合活動
	
	
	

	教學參考資料來源
	



備註：檢測前須繳交教案。


業經107年5月17日召開106-2學期公費生輔導會議討論通過附件三

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公費生教學演示指標
科目：                 時間：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1、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與清楚呈現教學內容

	項   目
	優
	普通
	可加強

	熟悉任教科目或領域之專業知識
	
	
	

	能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與重點概念
	
	
	

	教學內容能連結新舊概念或學生生活經驗
	
	
	

	能清楚明確呈現學習目標或學習重點
	
	
	

	能具體呈現領域課程與核心素養的連結
	
	
	

	能有組織條理編排教材內容或概念呈現
	
	
	

	能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本項評分
	

	2、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與評量

	項  目
	優
	普通
	可加強

	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
	
	
	

	教學活動能融入學習策略的發展
	
	
	

	能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能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能引導學生進行小組學習或討論
	
	
	

	能適度使用教學媒體、教具
	
	
	

	能實施多元且適切的評量方式
	
	
	

	能適時檢視學生學習並給予適切回饋
	
	
	

	本項評分
	

	3、 應用良好表達技巧

	項  目
	優
	普通
	可加強

	板書能正確工整，布局適切
	
	
	

	能運用口語清楚表達重要概念
	
	
	

	語速及音量適中、發音咬字清楚
	
	
	

	適當運用肢體語言表達教學內容
	
	
	

	服裝得宜，台風穩健，態度大方
	
	
	

	本項評分
	

	四、建立良好的師生互動與積極的學習環境

	項  目
	優
	普通
	可加強

	能接納學生的不同意見
	
	
	

	能瞭解個別差異，並給予適當的支援與引導
	
	
	

	能善用班級經營技巧
	
	
	

	能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本項評分
	

	是否通過教學演示
	□通過     □不通過

	
建
議




	








備註:具公費生資格者，各項評分成績不得低於85分。
     評分教師簽名:                  

